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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GB/T×××××《行政服务中心运行规范》分为四个部分： 

— 第 1 部分：基本要求； 

— 第 2 部分：部门、项目和人员进驻规范； 

— 第 3 部分：服务规范； 

— 第 4 部分：效能评价准则。 

本部分为 GB/T×××××的第 2部分。 

本部分按照 GB/T1.1－2009 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部分由全国服务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264）提出并归口。 

本部分主要起草单位：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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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服务中心运行规范 第 2 部分：部门、项目和人员进驻规范 

1 范围 

GB/T XXXX的本部分主要规定了行政服务中心部门进驻、项目进驻及人员进驻的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全国各级行政服务中心, 其它提供行政服务的机构可参照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

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XXXX.1 行政服务中心运行规范 第1部分  基本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GB/T XXXX.1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专业服务组织 

依法取得资格，从事为生产经营者和消费者提供专业服务的企业或机构，如银行、会计师事

务所、资产评估机构等。 

3.2 

公用事业组织 

承担一定社会服务功能并提供相关社会服务的企业或机构,如供水、供电、供气、供暖、

通讯等。 

3.3 

部门进驻 

承担行政管理事项、与行政管理事项相关的专业服务事项和社会服务事项等的组织（以下称

为进驻部门）在行政服务中心设立服务窗口。 

3.4 

项目 

进驻行政服务中心的服务窗口按照进驻部门的职责或职能为服务对象办理的各类服务事项，

包括行政许可、非行政许可审批、公共服务事项、专业服务事项和社会服务事项等。 

3.5 

项目进驻 

进驻部门将自身承担的服务事项纳入行政服务中心进行办理。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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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进驻 

进驻部门将本部门的相关工作人员派驻到行政服务中心的服务窗口开展服务。 

4 部门进驻 

4.1 范围 

4.1.1  承担行政管理事项的政府部门及与其行政管理事项相关的专业服务组织应进驻行政服务

中心。 

4.1.2  双重管理和垂直管理部门，可根据社会需求或工作需要进驻行政服务中心。 

4.1.3  公用事业组织，按照本级政府提出的进驻建议确定是否进驻行政服务中心。 

4.1.4  上述未涉及但有自愿进驻要求的其他组织，报本级政府同意后方可进驻行政服务中心。 

4.1.5  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包括政府采购、建设工程招投标、国有土地招拍挂等资源配置平台）

可与行政服务中心合署办公，实行统一管理。 

4.2 进驻程序 

4.2.1 应对进驻部门的进驻必要性进行认定，确定进驻后，由本级政府进行公布。 

4.2.2 应审查进驻部门对其服务窗口的授权，确保授权充分。 

4.2.3 应为进驻部门安排适宜的服务窗口。 

4.2.4 专业服务组织的进驻,可采取公开方式，在收到申请后对其进行评估，通过评估方可进

驻行政服务中心开设服务窗口。 

4.2.5 公用事业组织的进驻，可由本级政府根据社会需求或工作需要，对其进驻提出建议。

政府建议需要进驻的，应进驻行政服务中心开设服务窗口。 

4.2.6 其他有自愿进驻要求的组织进驻，可参照 4.2.4 专业服务机构的进驻程序进驻行政服

务中心开设服务窗口。 

4.3 管理要求 

4.3.1 应为进驻部门的服务窗口提供必要的办公环境，保障其正常开展服务。 

4.3.2 应对进驻部门进行组织协调、监督管理和指导服务，确保进驻到位。 

4.3.3 应建立评价规范，定期或不定期对进驻部门的开展服务情况进行评价。 

4.3.4 应根据法律法规变化和部门职能调整情况，对服务窗口作相应调整，并将调整情况向

社会公布。 

4.3.5 需要退出行政服务中心的进驻部门,经行政服务中心管理机构认定、同意后，由进驻部

门向本级政府提出退出申请，上报退出原因，得到本级政府批准后方可退出。同时由本级政府

定期将进驻部门变动情况向社会公布。 

4.3.6 经本级政府同意单独设立办事大厅的政府部门，应通过电子信息网络与行政服务中心

联为一体，接受行政服务中心管理机构的指导和监督。 

5 项目进驻 

5.1 范围 

5.1.1 政府部门承担的行政管理事项，包括行政许可、非行政许可审批、公共服务事项以及

与其相关的专业服务组织承担的专业服务事项，均应纳入行政服务中心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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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公用事业组织承担的社会服务事项，如供水、供电、供气、供暖、通讯等，应按

照本级政府提出的进驻建议确定是否进驻行政服务中心办理。 

5.1.3 双重管理和垂直管理部门承担的行政管理事项，包括行政许可、非行政许可审批和公

共服务事项，适合依托行政服务中心的，可按照便于工作、加强服务的原则进驻行政服务中心

办理。 

5.1.4 其他有自愿进驻要求的组织所提供的服务事项，经本级政府同意后，可进驻行政服务

中心办理。 

5.2 进驻程序 

5.2.1 行政许可和非行政许可审批的进驻 

5.2.1.1 进驻部门应根据现行法律、法规、规章等，拟定本部门的进驻项目。 

5.2.1.2 进驻部门将拟定的进驻项目方案送达行政服务中心。 

5.2.1.3 行政服务中心应会同监察、法制等部门对拟定的进驻项目进行认定。 

5.2.1.4 认定结果反馈给进驻部门并向社会公布。 

5.2.1.5 将认定好的进驻项目纳入行政服务中心服务窗口办理。 

5.2.2 其他服务事项的进驻 

5.2.2.1 行政服务中心根据工作需要或服务组织的申请，拟定进驻的项目。 

5.2.2.2 应对拟定进驻的项目组织评估。 

5.2.2.3 根据评估结果确定进驻的项目。 

5.3 管理要求 

5.3.1 应督促进驻部门依法明确进驻项目的办理规程，科学设置办理环节，并将进驻项目的相关

内容对外公开。 

5.3.2 应督促进驻部门将所有服务事项向一个内设机构集中，该机构向行政服务中心集中，同时

督促进驻部门合理压缩办理时限，提高工作效率。 

5.3.3 应督促办理进驻项目所需要的专用办公网络、设施设备随项目的进驻同步进驻行政服务中

心。 

5.3.4 应对项目进驻事宜进行组织协调、监督管理，确保项目进驻到位。 

5.3.5 应建立评价规范，定期或不定期对项目进驻的实际办理情况进行评价。 

5.3.6 应协助进驻部门根据法律法规变化和部门职能调整情况及时调整进驻项目，并将调整变动

情况向社会公布。 

5.3.7 需要退出行政服务中心的进驻项目,经行政服务中心认定、同意后，由进驻部门向本级政府

提出退出申请，上报退出原因，报本级政府批准后方可退出。同时由本级政府定期将进驻项目变

动情况向社会公布。 

6 人员进驻 

6.1 基本要求 

6.1.1  进驻部门应根据服务窗口运行需求派驻窗口工作人员，并明确窗口负责人。 

6.1.2  窗口工作人员符合下列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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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纪守法，掌握相关的国家方针政策、法律法规和进驻项目办理规程； 

——进驻部门的在职在岗工作人员； 

——具备从事服务窗口工作所需的业务技能； 

——有特殊要求的岗位，具备相应资质、资格，并持证上岗； 

——根据分工，在窗口负责人的领导下履行好自己的工作职责。 

6.1.3  窗口负责人符合下列要求： 

——具备 6.1.2 中的人员素质要求； 

——具备管理窗口所应有的组织协调能力； 

——是业务部门负责人或更高层级人员； 

——具有本窗口管理职能的权限，根据进驻部门授权开展工作； 

——掌握本窗口工作情况，协调解决服务窗口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6.2 进驻程序 

6.2.1  应对进驻部门提出的拟选派人员进行考察，择优确定进驻人员，并由进驻部门明确窗口

负责人。 

6.2.2  应对进驻人员进行岗前培训，培训合格后进驻行政服务中心。 

6.2.3  应对进驻人员进行登记备案。 

6.3 人员管理 

6.3.1  行政服务中心与进驻部门对进驻人员实行双重管理，行政服务中心负责对进驻人员进行

管理培训和日常考核。 

6.3.2  进驻人员应保持相对稳定，按一定周期有规律调换。如遇特殊情况，需要调换进驻人员，

进驻部门应与行政服务中心协商确定。 

6.3.3  行政服务中心应建立不合格人员退回制度。 

6.3.4  窗口工作人员工作期满，可由行政服务中心出具鉴定材料，存入个人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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